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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进阳光挂网药品价格治理工作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设区市医疗保障局，相关医疗机构，相关企业：

根据《国家医保局办公室关于落实信息互联互通 推进挂网

药品价格的通知》（医保办函﹝2023﹞67 号）和《江苏省医疗保

障局关于深入推进药品阳光采购的实施意见》（苏医保发

﹝2021﹞64 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）等文件要求，为完善药

品阳光采购政策，加强挂网药品管理，现就开展我省挂网药品价

格治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关于挂网价格分区管理

（一）实行数据分区。挂网药品的“交易价格状态”分为“活

跃区”和“不活跃区”两类。挂网药品连续 2 年或 2 年以上，在

省阳光采购平台无实际交易记录的，交易价格状态转入“不活跃

区”。“不活跃区”价格仍属有效的挂网价格，医疗机构仍可采购，

在发生实际交易时自动激活转入“活跃区”。

（二）落实分区管理。转入“不活跃区”的挂网药品，价格

数据在后台保留信息记录，平台前端不显示、原则上不作为价格

联动的数据来源。保留在“活跃区”的挂网药品，价格数据在平

台前端显示，面向医疗机构公开并作为价格联动的数据来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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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暂停受理撤网。除医保部门主动发起的对高于国家联

采办制定的集采红线价、挂网价格治理、产品质量问题、信用评

价等撤网外，原则上暂停受理已挂网药品撤网申请。

二、关于挂网价格申报要求

（一）未过评仿制药。未过评仿制药申请阳光挂网的，申报

价格不高于已挂网同通用名同剂型过评药品、原研药品、参比制

剂价格。

（二）过评仿制药。过评仿制药申请挂网的，申报价格不高

于同一质量层次（原研药品、参比制剂、过评和视同过评药品）

已挂网同通用名同剂型药品价格中位数，同一质量层次已挂网药

品数量不足以计算中位数的，应不高于同一质量层次挂网价格的

低值。其中，以过评为由申请上调价格的，还应提交详细的成本

构成，说明每项成本要素及价格合理性。

（三）短缺药品。列入国家和我省短缺药品清单内的药品，

在首次申请按短缺药品挂网或以短缺药身份挂网后要求提高价

格的，应合理申报挂网价格，并提交详细的成本构成，说明每项

成本要素和价格合理性等。

（四）急抢救药品。列入我省急抢救用药目录内的药品，如

已在外省挂网的，应提交省级挂网低价记录；如未在任一省份挂

网的，应提交详细的成本构成，说明每项成本要素和价格合理性

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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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于挂网价格动态管理

省医保部门对阳光挂网价格实施动态管理，企业应主动联动

调整挂网价格。

（一）联动全国省级挂网价格。省阳光采购平台挂网药品价

格不得高于本企业同通用名同剂型产品全国其他省级挂网价（2

年内无实际交易的价格不在联动范围内），其中过评仿制药指按

过评身份挂网的价格、短缺药品指按短缺药身份挂网的价格。如

存在其他省级挂网价低于我省阳光采购平台挂网价格的，企业应

在挂网低价执行 20 个工作日内，主动向省阳光采购平台提交降

价申请，逾期未提交的，经核实后予以暂停 3 个月，待处置期满

且价格调整至符合要求后恢复挂网，并按阳光采购信用记分管理

处置。

（二）联动原研药和参比制剂价格。仿制药挂网价格应低于

原研药和参比制剂价格。省医保局定期公布原研药和参比制剂价

格，企业应及时比对，并在 20 个工作日内通过省阳光采购平台

申请调价。对逾期未申请或调价不符合要求的药品，予以暂停挂

网 3 个月，待处置期满且价格调整至符合要求后恢复挂网。

四、关于挂网价格预警管理

医保部门对阳光挂网药品实施价格预警管理，短缺药品、急

抢救药品、原研药、参比制剂和过评仿制药暂除外。价格预警基

准作如下调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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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阳光采购制度实施时已挂网品种。同品种（指同一通

用名、同一医保合并归类剂型，下同）所有挂网药品，以阳光采

购制度实施时同品种挂网药品按差比价规则计算后的最高价为

价格预警基准。

（二）阳光采购制度实施时未挂网品种。以上一年度 12 月

31 日省阳光采购平台已挂网同品种药品平均价、中位价两者低

值的 1.8 倍为价格预警基准，每年初进行定期调整。

（三）撤网后重新挂网药品。已撤网药品的同企业同品种药

品重新挂网的，以撤网前价格的 1.8 倍为价格预警基准，且不得

高于同通用名药品价格预警基准。

（四）调出短缺药品清单的药品。以同品种调出短缺药品清

单时中位价、平均价两者的低值为价格预警基准。

（五）独家挂网药品。同品种只有 1 家企业挂网时，其中同

通用名同剂型基药只有 1 家企业挂网时，暂不进行预警，待挂网

企业数达 2 家及以上时恢复预警。

五、关于带量采购药品价格管理

省医保部门在带量采购（含期满接续采购，下同）中选结果

执行后 1 个月内，组织开展带量采购未中选药品价格调整，具体

调整方法按国家和我省有关规定执行。

六、关于国谈药和竞价准入药品价格管理

国家谈判药品，按国家谈判确定的医保支付价格进行挂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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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价准入药品，申报价格应不高于竞价现场报价，其中，对于价

格不高于竞价准入通用名药品医保支付价格的给予“GTJJ”标识，

否则不予“GTJJ”标识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品种，已挂网同通用名同剂

型同规格过评仿制药企业数量达到3家及以上的，暂停相应未过

评药品挂网。其余品种未过评药品可继续正常挂网，但价格应符

合阳光挂网政策要求。

（二）通用名、剂型、规格均相同的产品，同一企业可申请

挂网3个不同包装。同企业同通用名同剂型不同规格包装产品的

挂网记录均可作为同通用名同剂型产品申报挂网依据。

（三）外省的省级带量采购中选记录，可用于申报阳光挂网，

但挂网价格不得高于该品种全国各省级挂网价和带量采购中选

价格两者中的低值。

（四）对于需提供6个省份挂网记录的药品，如申报价格不

高于同通用名同剂型已挂网药品平均价、中位价两者中低值的

（以上一年度12月31日省阳光采购平台挂网数据为准，每年初定

期调整），挂网省份数量要求可放宽至3个。

（五）针对不同销售渠道、购买群体实行差异化定价，且价

差明显不合理的、与规模效应规律相背的，按照国家对于信用评

价有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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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国家对挂网药品价格管理另有规定的，按国家有关规

定执行。

（七）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此前发布文件中内容与本

文件有不一致的，以本文件为准。

江苏省医疗保障局

2023 年 12 月 20 日


